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07期)2013(5)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3-03-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0ZD&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现阶段农村文化变迁与和谐文化建设”(08JJD81015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转型期农村合作社发展的社会基础

研究”(11YJCZH250)。
作者简介:赵晓峰(1981-),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与中国乡村治理。E-mail:zxf181118@126.com

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

赵晓峰,付少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712100)

摘 要 引入文化治理的概念,以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和村落社

区治理中的机制与功能。研究发现,老年人协会在实践中孕育了契约主义文化,为村庄权威治理功能的发挥提

供了社区文化网络的支撑,并提高了农民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参与度,增强了农民的社区认同感。老年人协会

滋养了社区的公共性,恢复了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缓解了农民的焦虑感,使农民得以找到生命的归属感和行为

表达的制度化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的秩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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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内涵发生了质

性变迁,公共文化活动与私性文化活动呈现出此消

彼长的关系,农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趋于家庭化、私
人化,私密程度不断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

农民日常的文化生活,但是公共文化的严重萎缩也

给社会转型期的社区治理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溢出效

应,突出的问题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村庄的公共性

和伦理性不断衰竭,一些人开始胆大妄为,农村社区

治理中的“丛林原则”越来越明显[1],边缘群体正在

迅速崛起,内生秩序的生成维系能力严重弱化;二是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信仰缺失带来的空白正在

迅速被基督教等宗教信仰形式所填补[2],致使农村

宗教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在部分地区已经逐步超过村

委会,削弱了正式体制的治理能力[3]。
农村公共文化缺位引发治理难题的现象引起了

学界的关注。吴理财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

辑时率先提出了“文化治理”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治

理是一种现代的治理型式,它体现了政府文化职能

从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治理型的根本转变。文化治

理,即是要“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达到‘文化引导社

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4]。从当前学界的

基本主张来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流思路

是:一靠政府,二靠市场。然而,出于政绩的考虑,政
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以“送”为主,提供的形

式以图书和影像资料、体育器材,以及修建文化广场

等硬件设施为主;而出于效益的考虑,市场提供文化

的方式同样以“送”为主,提供的形式以具有较高的

观赏性为基本主旨。两种供给模式秉持的是“城市

中心主义”的文化发展思路,将城市文化视为先进文

化,农村文化视为落后文化,城市文化取代农村文化

是现代性进入乡村社会的必然结果。问题是,农村

社区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处境化经验,是农民日常文

化生活的一种总结和提炼[5],离开农民的切身参与,
城市中心主义的文化即便送到了农村,也难以在农

民心中扎根开花,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公共文

化式微的形势,自然也难以对乡村治理实践产生积

极的影响。
基于此,笔者认为文化治理的关键是要将公共

文化建设落实到基层社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使之

成为一种充满柔性和韧性的治理力量。本文试图将

“文化治理”的概念操作化,分解为4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个体农民能够参与其中,切身感受到社区文化

的魅力;二是社区文化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被普

通农民所接受,并得到村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三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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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规范要有公共性,能够对社区边缘者产生一

定的心理威慑压力;四是社区文化要有利于再造权

威,并为权威发挥治理功能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

境。结合最近几年在全国10多个省市农村调查的

情况,笔者认为文化治理的一个有效、可行的形式是

在农村基层社区组建老年人协会,通过组织来重构

社区文化的构成要素,重建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使
新的社区文化能够成为维系村庄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力量。为此,本文将总结河南兰考、陕西杨凌、湖北

洪湖和荆门等地多个农村老年人协会发展的基本经

验,剖析以老年人协会为组织中介的社区文化治理

的内在机制,以便深化对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等相关问题的实践认知。

  一、农村老年人协会发展的基本
经验

  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何慧丽到河南省

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开始在当地的多个村庄扶持农

民组建老年人协会。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

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开始在湖北洪湖市和

荆门市的4个村庄发动农民组建了老年人协会。

2006年,陕西杨凌的崔东沟村也在新任村支书的带

领下组织村中的老人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从以上三

省四地多村老年人协会发展的情况来看,运转比较

成功,能够对村庄治理产生积极影响的协会一般都

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是有公共活动的空间,部分协会的活动室长

期向村民开放,老年人可以在里面打牌、下棋、看电

视,也可以聊天畅谈,使老年人有一个可以相互关

心、彼此倾诉的机会和场所;二是春节、重阳节等重

要节假日,协会都会举办慰问老年人的活动,给老年

人发放过节礼物,使他们能够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三
是老年人协会在年终的时候,大多会举办评选“五好

婆婆”“十佳儿媳”等舆论引导性活动,弘扬传统文化

的价值观;四是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会积极主动地介

入家庭、邻里纠纷,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五是协会

还会组织老年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性事业,如
清扫村庄垃圾等;六是组织农民开展一些文艺性活

动,有的还会依托老年人协会组建农民腰鼓队、自乐

班等文艺团体,丰富农民的闲暇生活。
部分老年人协会还开展其他方面的一些活动,

如关注并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参加去世会员的送

别葬礼;不定期为贫困老人“送温暖”,发放少量的慰

问金;开发一些能盈利的福利性事业;修订完善村

志等。

  二、嵌入式吸纳与连带性扩散:农村
社区文化重建的可能路径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渗透能力的

逐步强化,村庄社区解体的速度不断加快,乡土社会

正在发生质性重构,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

接模式都在发生质变,理性化和原子化程度都在加

剧[6]。老年人协会的成立,搭起了村落社区和个体

农民的连接桥梁,扭转了农村社区认同消解的趋势,
使社区文化重建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1.通过组织再造权威

杜赞奇在研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时指

出,在传统村落里,出任乡村领袖的精英的主要动机

“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

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7]。然而,在消

费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居住在村庄里的

农民已经接受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道德观,片面夸大

个人的权利,将个体欲望合理化、扩大化,却严重忽

视个体应该履行的公民义务,导致公民权利工具化

运用的现象日益增多。农民行为逻辑的变化,必然

影响到乡村权威的生成维系机制。在乡土社会,乡
村权威介入村民纠纷、主持调解时,当事人双方往往

都会尊重调解人的意见,即便是有所争论,也要言之

有据。但是,随着人际关系疏离化、原子化程度的加

深,乡村权威发挥作用的“文化网络”已经不复存在。
以前,乡村权威可以言之凿凿地讲社区“公理”,并能

得到普通村民的舆论支持,如今,他们再介入村民的

纠纷,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孤立无援。普通农民

乐于“坐山观虎斗”,谁也不愿意去得罪人。如此一

来,乡村权威与纠纷当事人之间就成了“针尖对麦

芒”的关系,乡村权威即便愿意继续讲社区“公理”,
纠纷当事人也未必买账,甚至还会从言辞上羞辱、辱
骂主持调解的权威。既然参与调解无益于提高社会

地位,增添威望与荣耀,乡村权威自然而然也就心生

寒意,内生权威的式微也就成为当下中国农村普遍

的社会事实。
老年人协会的成立再造了乡村权威,为发挥村

庄权威的治理功能提供了组织网络的支撑。离退休

干部、民办教师、老党员、老模范等农民精英都是村

庄社区公共权威储备队的重要成员,老年人协会的

成立使他们真正的有机会从储备队成为正规军。离

49



开组织网络的支撑,即便他们热心村庄的公益事业,
“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面对阻

力、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时,单纯“以个人之名”难免会

遭遇挫折,碰的鼻青脸肿,铩羽而归。老年人协会的

成立,重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使村庄权威获得了

介入社区公务的合法身份。依托老年人协会,他们

就可以从组织网络中获得无形力量的支持,“以组织

之名”处理个别农民破坏社区规范的越轨行为,进而

获得“面子货币”,巩固并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所

以,协会的存在,扭转了内生权威不断衰微的趋势,
使村庄权威能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一支发挥积极

作用的稳定性力量。

2.通过组织形成契约主义文化

村庄社会治理的基础是具有社区普遍性的规

则。当前的中国农村,阶层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利
益诉求多元化趋势也日益加剧,原有的地方性规范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治理功能

日渐萎缩。而现代公共治理规则也难以在村落社区

树立起主体性的治理地位,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

建设快速推进的结果是“旧的已死,新的难立”,村庄

处于被围困却无治的尴尬局面[8]。因此,社区善治

的关键是要形成新的文化共识,并据此制定出新的

规则体系。
布坎南认为社会治理规则的形成主要有2种方

式:一是在“真”和“善”等具有真理判断性的价值取

向的引导下,人们逐渐认识到的有益的规则;二是通

过人们的讨论、分析、游说和相互协商等参与过程,
严格地逐字逐句制定或创制出来的规则[9]。后一种

规则,是在人们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性规

则,是建立在众人授权基础上的契约主义文化规范,
是现代社会治理规则形成的基本方式。老年人协会

成立以后,理事会就可以通过向协会成员征求意见,
加强彼此之间协商,凝炼文化共识等民主环节,制定

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以明文条款的形式形成现代

契约。契约主义规则,虽然会对个体的行动自由形

成限制,约束个体日常的行为逻辑,但是这种限制来

自于协会成员的一致性授权,并能使所有成员都享

有遵守规则的收益。因此,依托理事会里的村庄权

威,组织得以制定出具有超越个体成员并对其产生

实质性约束力的治理规则,从而使组织与个体的连

接关系得以建立,使老年人协会能够在村落社区“多
中心治理”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3.通过组织重构社区文化的认同机制

农村老年人是嵌入到村落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

之中,并在村庄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群

体。协会的良性运转,使老年人的权威重新发挥出

不容忽视的治理功能,巩固和提升了老年人的社会

地位,享有了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支配性权力。以

农村老年人为中介,协会将与其个体发生关联的其

他村民吸纳进组织网络之中,扩大了组织的影响力,
使组织得以超越其成员在村落社区内发挥更广泛的

整合能力。这样一种“嵌入式吸纳”功能,是农村老

年人协会得以在村落社区具备文化治理功能的重要

前提。
农村老年人协会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连带性

扩散”功能。通过组织再生出的契约主义文化规范,
合法性来自于协会成员的一致授权,从制度效力的

层面来讲,其在村落社区里并不具有超越协会成员

界限的制约能力。但是,通过嵌入式吸纳功能的发

挥,协会将尽可能多的社区成员吸纳进组织的影响

力范围内。进而,依托每一个积极主动的协会成员,
组织将基于契约的文化规范和治理规则传递给更多

的个体农民,使组织所倡导的文化理念具有越来越

普遍的民意基础,最终得以超越组织成为社区里的

主流文化精神。
因此,通过老年人协会的治理实践,提高了农民

参与社区文化重建的程度,增强了农民对村落社区

的认同感,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社区认同机制,使组织

成为沟通村落社区与个体农民的桥梁,有利于强化

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社区文化基本规范和履行村

民基本义务的自觉、主动意识。

  三、公共性再造与政治性重塑:农村
社区文化治理的可为路径

  老年人协会在农村社区文化的恢复与重构进程

中,通过嵌入式吸纳与连带性扩散功能的发挥,重建

了社区的“公共性”,增强了农村社区的价值生产能

力,使村庄成为农民依然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并使

组织所倡导的契约主义文化规范成为农民日常生活

中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进而创新了农村社会管理

体制与实践机制,再造了地方社会的基本秩序。

1.通过组织重建社区的“公共性”
农村社区文化重建的关键是要构建适应农村经

济社会形势发展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内核

是重塑社区的“公共性”,重构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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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构成要素,以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

化生活需求。老年人协会成立后,通过介入村庄“公
务”,使组织所依赖的契约主义规则日益突破协会成

员的界限,逐步拓展为村落社区每个村民所普遍遵

守的地方性规范,也使协会所推崇的现代理性文化

成为村落社区里的主流文化。新的文化规范具有超

越个体的约束力,实际上也就具有了超越个体的“公
共性”,成为村落社会秩序整合的隐蔽性力量,能够

对社区里的边缘群体产生一种无形的威慑效果。
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农民能够获

得“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关键在一个“习”
字,“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

即从心。”[10]通过老年人协会所构建的农村社区文

化规范,虽然不能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但是也明显

地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是农民生存性智慧创造性发

挥的结晶。依托组织举办的评选“十佳儿媳”“五好

婆婆”等社区性活动,以及有权威的老人在村民日常

纠纷事件中的调解性参与,老年人协会能够在农民

的切身体会中使组织内外的农民获得构建农村社区

文化所必需的“处境化经验”,建立起普通农民对新

的社区文化规范的认同,使农民在参与中“习”得规

范。一旦农民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了这些

规范,就会在无意识之中形成对社区文化中所蕴含

着的核心价值的由衷认同,他们就会在日常的生活

实践中,自觉地遵守和维护新的文化规范。而组织

所倡导的社区文化也就自然地具有了超越个体的

“公共性”,农村社区也就有了活的灵魂。

2.通过组织恢复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

当前的乡村社会面临着因内生价值生产能力缺

失带来的双重困境:其一是农民的家庭伦理和社区

道德观念松弛,农民本体性价值观念世界坍塌,社会

性价值观念彰显,个体农民为了私利可以不顾他人

感受,肆无忌惮地做任何自认为合理的事情,即便是

对待最亲密的家人也是如此。以家庭关系来讲,近
些年来,农村社区孝道观念的式微是不争的事实,大
量的不孝顺甚至是虐待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其二

是农民的权利观念日益膨胀,主张权利的行为不断

增多,但义务观念和责任感不足,人际关系日益淡

薄,合作能力过度缺失,内生秩序整合能力丧失,村
庄治理的困难有增无减。

因此,恢复社区的价值生产能力是维系乡村善

治局面的关键。衡量社区价值生产能力强弱的指

标,主要是看在农村社区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过程中,

能否再生出村民一致认可的善恶、是非,及正义与否

的价值标准,能否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地

方性文化共识。老年人协会在实践运作中,对不孝

顺父母的行为给予道义惩罚,对关系和谐家庭里的

婆婆与媳妇给予表彰,并在重要的节假日慰问老年

人,本身即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一种提倡,也是

再生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由于老年人协

会锻造了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在彼此的相处

中就不能无限地夸大个人的权利,放大个体的欲望,
还必须讲个体的责任和义务;也不能只讲个体的小

道理,只讲一己之私利,还必须讲社区的大道理,讲
村庄整体之公利。在这样的村庄里,农民不仅要讲

物质利益,更要讲人情、面子、荣誉,讲村庄的常理、
惯例、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行

负责,不能仅仅在乎一时一地之得失,不能随意地搭

便车,以避免受到村庄舆论与社区道义的惩罚。一

个人的行为是无理取闹,还是合乎情理,都是一清二

楚的。因此,老年人协会有利于在人际关系疏离,原
子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村庄里舒缓社会转型的阵

痛,缓解伦理秩序失调和治理机制松弛的压力,在一

定程度上维系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使农村社区文

化能够在不断地调适中成为维护村落社区秩序稳定

的无形力量。

3.通过组织找回农民的归属感

近些年来的乡村研究,正在兴起一种悲情叙事

的研究范式。持这种范式的学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

的基本结构性单元———村庄在现代性的快速入侵中

正在走向瓦解,村庄已经很难再让农民有尊严地、充
满欢声笑语地生活下去。在他们看来,“谁人故乡不

沦陷”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典的时代命题。农

民在村庄里找不到归属感,就难以在村落社区里生

成“历史感”和“当地感”,就不会对村庄生成故乡的

依恋之情,自然就缺乏对村庄的长远期待,而仅仅将

村庄作为人生旅途中可以暂作休息的客栈。如此一

来,农民的社区认同感就无以谈起,社区建设也就失

去了参与的主体力量。
老年人协会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这一

难题。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关注农民的经济权益和物

质福利,而且也要关注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非物质福

利。在可用资源有限和致富机会不足的情况下,老
年人协会用最少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民尤其

是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提升了他们的非物质福利

水平。他们在参与协会举办的各种活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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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体会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用”的乐

趣,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因为有对村

庄的归属感,老年人可以将村庄的“公务”视作是自

己或自己人的事情,自身作为村庄的一分子,有责任

和义务去完成它,以捍卫集众人之私为一体的“大
家”的公利。尤为重要的是,在新的社区文化的支撑

下,老年人在介入村庄“公务”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广

大民意的支持,使其感受到自身并不是一个人在傻

帽般地战斗,进而能始终保有激情和动力。老年农

民以协会为平台,获得了生命的“第二春”,巩固和提

升了自身的权威,而村庄也依然是他们魂牵梦绕的

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
得益于老年人协会所营造的社区文化共识,那

些长期在外奋斗并有所成就的农民精英,也难以断

绝对故乡的依恋之情。他们在老年人身上看到了希

望,对村庄有着长远的预期,甚至将自己的出生地村

庄作为老年生活的备选之地,叶落归根的必然场所。
由此,他们也乐于为村庄的发展贡献力量,从而获得

一个好的名声,挣得“面子货币”。不仅如此,老年人

协会也使村庄里的青年人看到了未来的自我,使他

们对自己的生活有着美好的预期,能够生发主人翁

的心态,树立村庄本位的发展意识,无论将来是到城

市发展,还是留守农村创业,都不至于对村庄产生严

重的逆反心理,形成“打死也不归乡”的意识。所以

说,老年人协会的良性运转,帮助农民找到了归属

感,提高了生活的满意度,重建了农民的人生价值系

统和生命意义系统,使农村社区文化能够成为村庄

发展的动力之源。

4.通过组织形塑农民的“政治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农民的现

代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被启蒙,农民正在迅速地获得

空前的自由和权利。然而,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

行应该是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一个公民如果

过度彰显了个体的权利,相应地就极有可能意味着

他人权利的被侵犯。因此,在乡村社会从传统的威

权社会向现代的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型塑农民

权益的制度化表达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就是

说,农民在表达自身权益的时候,必须有章可循,必
须明辨是非、善恶,必须知晓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
也就是说农民要具有“政治性”,以获得社区共识的

制度化标准来决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取向,
使个体的行为具有社区文化正当性的支撑。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加快了行政体制法制

化、规范化改革的进程,在2001年前后大幅度修订

了2000余件法律、法规和规章及10万余件地方性

法规和规章,现代法律渗透乡村社会的能力不断加

强。但是追求普适性的现代法律与过度分散的小农

社会之间的矛盾仍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调和。以老

年人协会介入最多的村庄“公务”———家庭代际赡养

纠纷来说,各地农村都发生过老人将子女告上法庭,
法庭判决子女必须履行赡养义务的案例。但是很多

案例都引发了后续的故事,一旦子女拒不执行法庭

判决,或是故意采取拖延战术,老人的处境将更加糟

糕。然而,如果有老年人协会的存在,类似的事件就

会交由协会里的老年农民精英来主持调解,以纠偏

当事人的缺乏社区文化正当性支撑的越轨行为,重
塑越轨者的“政治性”,维护契约主义文化规范的实

践效力。
个体农民的“政治性”与村落社区的“公共性”之

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在缺乏“公共性”的社区,农
民的“政治性”也会迅速流失,每个人都可以执着于

个体私利,并寻找千奇百怪的理由作为正当性言说

来支撑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老年人协会为组织依

托的社会建设,社区文化赋予个体行为以明确的正

当性标准,任何违背社区公认标准的人都会受到其

他人的指责。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农民就会生成村

落共同体意识,将村庄视为“我们的”村庄,“村庄中

发生的事不光是当事人自己的事,也是其他人的

事”。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每个村民都有资格和

责任去指责道德败坏的现象及侵害“我们的”利益的

不良行为。如果一个村民坐视破坏“我们的”规范的

行为肆意发生,那么,他就必然会遭到村落里其他成

员的谴责。所以,老年人协会在使社区文化获得“公
共性”的同时,也使个体农民的日常行为具有了“政
治性”,有利于建构农民权益表达的制度化机制,使
农民在权利意识被启蒙的过程中不至于无限滑向偏

执的一端,成为“无公德的个人”[11]。

  四、结 语

老年人协会在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中何以可能及

何以可为? 老年人协会通过嵌入式吸纳与连带性扩

散功能的发挥,将组织所孕育的契约主义文化,借助

于内生权威的积极治理实践,辐射到了整个村落社

区,成为农村社区中的主流文化,并形成了新的社区

文化规范,使通过组织的文化治理成为一种现实的

可能。老年人协会再造了农村社区文化,使农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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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的处境化经验成为社区公共文化的基本成

分,重塑了村落社区的公共性,恢复了村庄的价值生

产能力,并使个体农民的灵魂找到了可以安放的地

方,日常行为重新具有了文化正当性的规约与支撑,
打通了村落社区与个体农民之间的连接渠道,有利

于维护转型期农村社区的秩序稳定。
由此可见,老年人协会等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

社区文化建设及村落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在
当今社会转型期建立农村老年人协会很有必要,它
将成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的一种充满柔性和韧性的

治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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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CommunityCultureManagementThroughOrganization:
HowtoBeandWhattoDo

———BasedonSurveyontheRuralElderlyAssociation

ZHAOXiao-feng,FUShao-ping
(CollegeofHumanities/TheRuralSocialResearchCenter,

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BasedonSurveyontheruralelderlyassociation,thispaperintroducestheconceptofcul-
turalmanagement,discussesthemechanismandfunctionofthesocialorganizations,intheprocessof
reconstructionofruralcommunitycultureandcommunitymanagement.Thisstudyfoundthat,inprac-
tice,theruralelderlyassociationhasgraduallydevelopedcontractsocialistculture,playedactiverolesin
termsofprovidingthecommunityculturenetworkforvillageauthority,encouragedfarmers’participa-
tioninthemanagementofculturalnetwork,aswellasenhancedtheircommunityidentity.Therural
elderlyassociation,whichhaspositivelyimprovedpublicnessofCommunity,increasedthevaluepro-
ductioncapacityofvillage,andrelievedfarmers’anxiety,leadsthemtolifebelongingsandinstitution-
alizedbasisforbehavioralexpression,thushelpingtomaintainthestabilityofruralcommunityinthe
socialtransformationera.

Keywords ruralcommunityculture;theruralelderlyassociation;culturalmanagement;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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